上海电机学院过夜实验安全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加强我校过夜实验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保护师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有序开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2条 过夜实验，是指当日22:00至次日8:00 期间仍在实验室进行的或仪器设备自主运行的实验。
第3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校所有实验室（含校外基地）开展的过夜实验。
第4条 过夜实验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谁使用、谁负责”和“非必要，不开展”的原则。各实验室应合理、有效安排，如无特殊情况不开展过夜实验。确因实验连续性等特殊原因必须开展的，应充分论证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并严格履行审批备案和安全管理要求。重大风险（一级）实验室应慎重审批过夜实验。
第二章 分类管理和审批备案
第5条 分类管理
    根据各自实验、设备的特点、性质及风险，将过夜实验分为三类，并采取不同的管理要求。
各二级单位可在下表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实验内容、设备类型，细化管理要求。
	类别
	实验内容或设备类型
	管理要求

	A类：全程值守实验
	需要实验人员在现场持续操作或密切观察的实验等
	必须双人值守，严禁脱岗

	B类：需值守运行设备
	使用烘箱、马弗炉、大型分析仪器等设备过夜运行、电池测试设备等；
若涉及高风险（如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必须归入A类
	须安排至少1人定时巡检（建议间隔≤30分钟）


	C类：独立安全运行设备
	冰箱、超低温冰箱、冷藏柜、服务器、工作站、不间断电源（UPS）、纯水系统、除湿机、连续仿真计算机（设备）等
	不纳入过夜审批，但须登记备案并落实日常巡检



第6条 确需开展过夜实验的A类、B类实验，按以下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
（1） 申请：在充分论证后，申请人填写《过夜实验申请单》（见附件1），经指导教师、实验室负责人、实验中心负责人签字，报二级单位审批。
（2） 审批：二级单位须结合本学科实验特点（如化学、机械、电气、材料等），对实验风险、防控措施、人员资质等进行针对性审核，不得简单签批。
（3） 报备：《过夜实验申请单》审批通过后，于当日15:00前由二级单位提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卫处报备，同时，将一份申请单张贴在实验室门上显眼位置，一份交至所在楼宇值班室，以便相关人员对过夜实验点位进行巡查，发现异常情况并及时处置。
第7条 C类实验按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申请人填写《独立安全运行设备登记备案表》（见附件2），提交至二级单位审批。审批通过后由二级单位提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备案后二级单位须落实日常巡检，巡检记录留存备查。新增或变更设备须重新登记备案。
第三章 过夜实验安全管理要点
第8条 各实验室在实验结束后，实验室人员需进行安全检查，关闭仪器设备、水、电、气和门窗等并做好记录，并于21点前离开。如确需推迟，最晚不能超过22时。
第9条 所有参与过夜实验的人员必须通过学校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取得准入资格，并经所在实验室专项培训合格（有培训记录）。
涉及特种设备操作的，还须持有相应操作证书。
第10条 严格禁止在实验室内用餐、就寝，严禁开展与实验无关的活动。
第11条 实验设备要定期维护保养，做好维保记录。确保实验设备处于安全稳定状态，不得“带病”上岗、超期服役，不得使用不符合要求和存在隐患的仪器设备及设施。
第12条 过夜实验、自行运转的相关设备，其周边必须清理干净，不得放置易燃易爆品、气瓶等。
第13条 确保消防器材、洗眼器、紧急喷淋等应急设备处于正常可用状态。
第14条 [bookmark: _Hlk59527128]涉及Ⅰ级、Ⅱ级危险源或易燃易爆、高温高压等高风险操作的过夜实验，除严格执行双人值守要求外，还须落实 “逢新必评”，即实验内容、条件或环境发生变化时，必须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第四章 应急管理
第15条 各实验室针对可能的风险应制定简明应急预案，并张贴于室内显著位置。预案应包括：事故类型、处置步骤、紧急联系人（及电话）、应急设备位置。
第16条 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实验室应急预案。现场人员需首先确保自身安全，采取急救、灭火、疏散等初期处置措施，并第一时间报告指导教师、实验室负责人、二级单位及保卫处。
第17条 过夜实验当天，实验室负责人、安全员及指导教师须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确保可以被有效联络。巡查人员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沟通、并报告。
第五章 责任与监督
第18条 实验室负责人、指导教师为过夜实验的直接责任人，对过夜实验及实验人员的安全全面负责，指导、督促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实验室责任人及安全员要认真做好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工作，负责过夜实验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19条 各二级单位应定期检查本单位过夜实验审批及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20条 严禁隐瞒或擅自开展过夜实验，严禁擅自变更实验内容或人员，严禁值守期间脱岗。对于未履行审批报备手续私自开展过夜实验的，将从严、从重处理。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将依照相关制度进行追责问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21条 本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22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
上海电机学院过夜实验申请单
	二级单位名称
	
	实验室名称
	
	地点
	

	涉及的危险源
	□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 □腐蚀性 □高压 □高温 □其他：      
涉及危险源的安全风险等级：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实验内容及主要风险简述
	

	□A类：全程值守过夜实验； □B类：需值守运行设备（如勾选B类，请填写以下设备信息）

	设备名称（资产编号）
	型号
	运行参数（温度/压力/转速等）
	预计运行时长

	
	
	
	

	值守人员1
	
	手机号：
	
	值守人员2
	
	手机号
	

	过夜实验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     至       年     月    日    时

	1.所有实验人员已通过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是
2.所有实验人员已阅读相关设备操作规程及MSDS；□是
3.所有相关人员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是
4.已制定书面应急预案，所有人员知晓；□是
5.实验台面及周边已清理，无易燃易爆品及杂物堆放；□是
	6.消防器材（烟感）、应急设备（洗眼器、喷淋等）状态正常；□是
7.实验设备状态正常，无“带病”运行；□是
8.通风橱/排风系统运行正常；□是/□不涉及
9.气瓶已固定，阀门关闭（不使用时）；□是/□不涉及

	申请人：本人已培训合格，了解风险并落实安全措施。

联系电话及签名：                                         年        月     日

	实验室审批意见：
同意该过夜实验申请，严格按相关规定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

指导教师联系电话及签名：

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及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意见：
同意该过夜实验申请，部门严格按相关规定做好实验室安全监管。

实验中心负责人联系电话及签名：

二级单位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过夜实验申请单》须于当日15点前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卫处报备；
①一份《过夜实验申请单》张贴在实验室门上显眼位置。
②一份交至所在楼宇值班室。

附件2
上海电机学院独立安全运行设备登记备案表

	二级单位名称
	
	实验室名称
	
	所在地点
	

	设备名称（资产编号）
	型号
	运行参数（温度/压力/转速等）
	主要用途

	
	
	
	

	
	
	
	

	
	
	
	

	
	
	
	

	设备类别（可多选）：
□ 冰箱/超低温冰箱/冷藏柜
□ 服务器/工作站
□ 不间断电源（UPS）
□ 纯水系统/除湿机
□ 连续仿真计算机（设备）（请注明台套数：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
	1.设备已稳定无故障连续运行超过72小时；□是
2.设备具备完善的过热、过载保护功能；□是
3.设备电气线路规范，无私拉乱接现象；□是
4.设备所在区域通风散热良好；□是
5.设备周围已清理，无堆放易燃易爆品、纸箱等杂物；□是
6.已配备烟感报警器（必选项）；□是
7.已配备远程监控或异常报警装置（必选项）；□是

	申请人：
本人已了解并承诺遵守学校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落实日常巡检与维护，保持应急联络畅通。

联系电话及签名：                                         年        月     日

	实验室审批意见：
同意备案。

指导教师联系电话及签名：


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电话及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意见：
同意备案。部门将落实日常巡检。

实验中心负责人联系电话及签名：


二级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及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备案表一式两份，二级单位实验中心存档一份，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存档一份。
①备案后须进行日常巡检，巡检记录留存备查。
②新增设备或设备信息变更（如位置、用途、负责人）必须重新登记备案。
③已备案设备无需申请过夜实验。
